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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
號(營建署)

聯絡人：問世賢

聯絡電話：(02)89953710

電子郵件：yue@cpami.gov.tw

傳真：(02)85212907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營字第109080362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91057682_109080362315_109D2008335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109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辦理污水下水

道建設計畫項目及經費分配表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營建署108年7月30日「109年度污水下水道建設計

畫補助經費研商會議」會議記錄暨立法院審議109年度污水

下水道建設計畫預算之結論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補助辦法」第18條規

定，補助貴府自辦項目之中央補助款，請貴府納入年度預

算辦理，並請貴府相對編足地方分擔款及依計畫實際執行

進度按分擔比率撥付支用，不得先行支用補助款或將補助

款移作他用；違反者，中央得停撥其當年度或停編以後年

度之補助預算。

三、109年度補助經費請於109年底支應完成，跨年度工程採1次

發包方式辦理，本部以分年編列預算方式補助，不足之經

費將於109年度內調整支應及以後年度編足。

四、地方自辦之規劃及工程，如需委外辦理者，請儘速辦理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高雄市政府 1090318

*109014492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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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作業，俾利執行，如委外進度延緩，本部將考量整體進

度，適時調整經費。

五、核定之規劃及工程已達執行進度者，請儘速掣據請撥款

項，以提升預算執行績效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臺灣省14縣

(市)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
副本：本部營建署署長室、於副主任室、總工程司室、主計室、下水道工程處、下水道

工程處北區分處、下水道工程處中區分處、下水道工程處南區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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